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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公综〔2023〕12 号

晋江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全市公安机关

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二十条措施的通知

各派出所，局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全市公安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二十条措施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立足

实际、细化落实，全力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为“强产业、

兴城市”双轮驱动和晋江建设高品质 II 型大城市贡献更大公安力

量。各单位工作情况请于每月 5日前报送至指挥中心综合科（旧

OA 邮箱），重大成果、典型经验即时报送。

晋江市公安局

2023年 3月 13日

晋江市公安局文件



— 2 —

全市公安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二十条措施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

述，深入贯彻各级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部署要求，传承弘扬

“晋江经验”，更好地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市局统筹发展和

安全、活力和秩序、服务和监管，立足争优、争先、争效，在贯

彻落实好《泉州市政法机关进一步深化法治保护服务保障民营经

济健康发展的十二条意见》和《泉州市公安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

济高质量发展二十六项措施》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公安工作实际

再推出二十条措施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想企业之所想，营造更优质的政务环境

1.设立专线专席回应企业诉求。依托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

线中心设立企业服务专线专席，实行 24 小时在线服务，为企业提

供政策咨询；优化 12345 和公安 110 双线互动机制，做好涉企投

诉、犯罪线索的核查、反馈和处置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指挥中心

2.设立专窗提供高效办证服务。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

设立“紧急商务专窗”，提供业务咨询和企业办事“前置辅导”。企

业派员出（国）境参加重要商务活动的，提供“即到即办”绿色通

道服务，助力企业赴境外“抢订单、拓市场”。深入开展派出所“一

站式”综合服务窗口试点工作，实现高频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就近

办、一窗办、及时办、一次办。

责任单位：出入境管理大队、法制大队，各派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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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简化业务审批流程。推行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告知

承诺制，对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，在书面承诺并提交规定材料

后，当场核发许可证。简化民爆企业再次申请民用爆炸物品购买

许可证和运输许可证核发审批材料，将“城市、风景名胜区和重要

工程设施附近爆破作业许可”“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设立”

办理时限由 7个工作日压缩至 4个工作日。

责任单位：治安大队

4.推行“公安政务进园区”服务。推行“微车管所”进五里工业

园区服务，“一站式”满足园区企业及其驾驶员办理机动车行驶证、

驾驶证补换领和驾驶员体检、机动车号牌补领、交通安全违法处

理等业务。各派出所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入工业园区、入企上门

服务，集中办理居住证、户口迁移等业务。

责任单位：交警大队、户政大队，各派出所

二、急企业之所急，营造更安全的治安环境

5.强化安商护企“心防工程”。发挥非公企业法治教育基地作

用，定期选派优秀民警为企业高管、行业协会、工会商会等开展

法律宣讲，引导企业提高自我保护意识、依法经营意识和防骗意

识；制作《民营企业内部职务犯罪警示教育片》，制定《民营企业

涉经济犯罪预防指引》，提升民营企业的法治观念、合规意识。

责任单位：经侦大队、诈侦大队，各派出所

6.强化安商护企“技防工程”。搭建“流动警务室”，指导企业

提高信息安全系统等级系数，严厉打击攻击破坏企业信息系统、

窃取企业数据、损害企业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等违法犯罪。织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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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重点企业、工业园区和重点项目工程的视频巡查网络，完善

“空地一体、人机结合”巡防机制，提升安全防范管理水平。

责任单位：网安大队、治安大队、指挥中心，各派出所

7.强化安商护企“安防工程”。依托“六守六无”平安创建机制，

扎实推进平安企业、平安小区创建。发挥公安职能作用，推进智

慧安防小区建设，强化出租房屋管理，深化矛盾纠纷调处，努力

做到矛盾不上交、平安不出事、服务不缺位。指导建立健全保安

员管理制度，并在缩短培训周期、降低培训费用等方面下功夫，

进一步提高培训率和持证率。

责任单位：户政大队、治安大队、指挥中心，各派出所

8.强化安商护企“联防工程”。在重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较

为集中的产业集聚区、工业园区设立警务室，加强警企联动和群

防群治，加强民营企业周边治安治理，维护民营企业周边良好的

治安秩序。

责任单位：户政大队、治安大队，各派出所

三、应企业之所需，营造更畅通的交通环境

9.强化道路交通环境整治。深入推进“事故黑点微改造、秩序

堵点微治理、路面勤务微创新”“三微”行动，突出抓好陈埭等重点

区域道路交通环境改善工作，借助科技手段，全面加强交通业态

规划、交通组织优化、交通设施完善等工作，不断提升交通出行

效率和服务水平。

责任单位：交警大队

10.精准服务企业交通安全。推动道路运输企业注册互联网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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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，便于企业查询名下机动车的状态、交

通安全违法、交通事故等信息，及时查收企业交通安全风险预警

提示、通报抄告、通知公告等。坚持每月走访重点运输企业，对

运输企业进行风险评估，通报存在隐患车辆，减少企业运营风险。

责任单位：交警大队

11.打通物流货车运输堵点。开展重点物资运输“护航通行保

障”，提高中心市区载货汽车限重上限，由限重 0.75 吨以下载货

汽车提升至中重型载货汽车（黄牌货运汽车）以下；延长载货汽

车通行时限，中重型载货汽车可在夜间 23 时至次日 7 时通行，中

重型以下载货汽车除上午 7 时至 9 时、下午 17 时至 19 时两个高

峰时段外，均可正常通行；新能源载货汽车在中心市区行驶不限

行。

责任单位：交警大队

四、解企业之所困，营造更开放的人文环境

12.进一步放宽流动人口落户门槛，让其“住得下”。民营企业

员工提供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即可申请落户；其配偶、父母和未

成年子女可申请随迁落户，能通过系统核查亲属关系的，无需再

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。

责任单位：户政大队，各派出所

13.进一步优化少数民族服务措施，让其“融得入”。试点建立

少数民族服务中心，统筹各有关部门资源力量联合进驻，深入开

展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岗位技能培训等服务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

惯、宗教信仰，督促企业做好务工人员劳动权益、食宿等保障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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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不断增强融入感、归属感。

责任单位：巡特警反恐大队、户政大队，各派出所

14.进一步优化涉外人员服务管理，让其“留得住”。开设外籍

人才专窗，为我市企业外籍人才办理签证、居留证件等业务提供

预约办证、快捷办证服务；依托梅岭街道梅青移民事务服务站为

来晋外商提供法律、政策咨询服务，民警每月定期到服务站及有

关企业与在晋外商座谈，听取意见和建议。

责任单位：出入境管理大队，各派出所

五、谋企业之所盼，营造更公正的法治环境

15.设立专门受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心。设立经济犯罪案件受理

研究中心（电话：0595-82030083），有序统筹全市经济犯罪警情

处置和案件受理，督导全市经济犯罪案件规范办理及对经济犯罪

案件研判分析和提出打击防范对策举措，构建统一规范受案、全

程跟踪督办新模式。

责任单位：经侦大队

16.强化涉企警源治理。聚焦企业经营、融资、法律、产权保

护、商业秘密等风险，常态化开展预警研判工作，及时提供预警

信息和防范建议，引导帮助民营企业强化风险意识，健全完善内

部风险防控机制。深入摸排涉企各类矛盾纠纷，联合基层组织、

综治维稳、劳动监察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加大联调化解力度，支

持企业依法合规生产经营，保障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。

责任单位：经侦大队、户政大队、指挥中心，各派出所

17.严打涉企违法犯罪。依法严打侵犯企业商标、版权、专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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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秘密等各类知识产权犯罪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，全力维

护企业权益。依法严打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、恶意阻工、暴力讨

债以及插手企业经济纠纷等各类黑恶犯罪，快侦快破针对企业家

的故意伤害、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案件，全力涤荡黑恶、净化治

安。依法严打合同诈骗、串通投标、虚开骗税、非法集资等涉企

侵企犯罪活动，依法、平等、全面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。对侵

犯商业秘密、侵犯知识产权及其他损害企业利益的新型、疑难、

复杂案件，实行挂牌督办，密切检法合作，强化行刑衔接，最大

程度为企业追赃挽损。

责任单位：经侦大队、治安大队、刑侦大队，各派出所

18.严打企业内部犯罪。推动成立民营企业职务犯罪防控联

盟，加大对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侵害企业利益案件的打击力度，重

点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、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商业贿赂等

企业内部职务犯罪，对重大敏感涉企职务犯罪案件实行挂牌督办，

做到快侦快破、快捕快诉。

责任单位：经侦大队，各派出所

19.依法规范执法办案。落实行政检查“无事不扰”要求，推行

非现场监管机制。查办和审理执行涉企案件或需要企业协助调查

时，贯彻“宽严相济”刑事政策，依法发布涉企案件信息，注意维

护企业声誉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。

责任单位：治安大队、经侦大队，各派出所

20.规范跨区域执法协作。对涉及我市企业的跨省市重大经济

犯罪案件，主动加强异地执法协作，跟进做好执法办案的监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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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我市企业合法权益。落实“快警务”机制，做快做实涉企诈骗

犯罪预警劝阻、紧急止付，加强与外省地市公安机关的沟通对接、

远程协作，尽最大努力为企业挽损。

责任单位：经侦大队、刑侦大队、诈侦大队，各派出所

抄送：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
晋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2023 年 3 月 14 日


